关于开展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各系部、各部门：

为了加快“双师”素质教师培养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校开展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认定工作，请申请参加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认定的教师对照《镇江高专关于加强“双师”素质师资队伍建设的若干实施意见》（镇高专﹝2011﹞37号）文件积极申报。申请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认定的人员除报送《镇江高专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申报表》外，另需报送相应支撑材料（所有支撑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，并经系部审核盖章，材料袋自备）。2011年认定的人员无需再次申报。
请各系部（部门）对本部门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申请人进行材料初审和工作情况考核，给出初审结果和考核意见，在2013年3月15日（周五）下班前将申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，汇总后集中送交人事处师资科凌蕾花老师，并将《镇江高专“双师”素质教师资格申报情况汇总表》电子版通过办公平台一并发送。联系电话：88962122。

相关表格请登录人事处网站“文档下载”栏目下的“‘双师’素质材料”进行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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